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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旗奖
NEWFLAG AWARDS

创新竞赛的条款与条件

主办方 :



第一节 通款/范围/订立

1.以下条款和条件适用于上海众旗信息咨询有限公司(即HRflag，以下简称“主办方”) 与“新旗奖”(NewFlag Awards)所有参赛

者之间的所有交易和法律义务。与本条款或条件相冲突或偏离的条款或条件，除非主办方明确同意，否则不予适用。

2.通过在线申请，参赛者确认已符合“‘新旗奖’(NewFlag Awards)条款与条件”第一节第1条中规定的参赛条件。

3.双方的相互义务将独立呈现于“新旗奖”(NewFlag Awards)创新竞赛的服务介绍中。

4.主办方有权拒绝某些产品/解决方案参与创新竞赛，包括违反法律或构成对公共尊严的侮辱的产品/解决方案。

5.通过填写并递交申请表格，参赛者可以生成一份有约束力的参赛申请。主办方接受申请时，须以电子邮件方式将申请确认书

发送到参赛者在申请中指定的电子邮箱。

6.如参赛者是代表第三方完成网上申请，则须明确表示已获该第三方授权进行网上申请，并需根据要求提供合法有效的授权

文件。

第二节 联系地址变更 

1.如参赛者在申请后要求更改申请时所提交的联系地址，或如有需要更改地址，需在申请通道关闭前以书面形式通知主办方，

且修改次数不得超过3次。

第三节 期限/终止/取消

1. 产品/解决方案在线上展览中的相关法律关系仅在限定期限内有效。这些条款已在有关服务介绍中说明。

2. 主办方有权以正当理由终止上述法律关系。

3.参赛者的取消权

取消条款

取消的权利

参赛者可以取消参加“新旗奖”(NewFlag Awards)的申请，且无需提供任何理由。本次创新竞赛取消申请的最后期限为

2022年11月01日。参赛者如欲行使取消权利，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主办方:

上海众旗信息咨询有限公司(HRflag)

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含笑路80号金鹰大厦B栋404室

联系电话：86-021-68405597

电子邮箱：awards@hrflag.com



参赛者决定以明确的书面形式取消参赛后，以快递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。为此，参赛者可以(但不必须)使用以下的模板表格(见本

文第三节.第4条)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参赛者须于截止日期到期前向主办方发出书面通知。

取消的限制

在任何情况下，参赛者均不得就退赛事宜向主办方索取任何费用。

取消条款结束

4. 模板-参赛者取消表

参赛者如欲取消参赛，请填妥此表格，并将其剪下，寄交主办方。

致：

上海众旗信息咨询有限公司(HRflag)，上海市浦东新区含笑路80号金鹰大厦B座404室，86-021-68405597，

电子邮箱：awards@hrflag.com

我/我司在此取消我/我司关于参加2023“新旗奖”(NewFlag Awards)的申请，

我方于_______递交了申请表格，申请编号为_______。

参赛者姓名及地址: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日期:

签章:

第四节 担保

1.主办方有权决定提交参赛的产品/解决方案在线上展览中呈现的性质及范围。

2.参赛者应在首次公开展示时即时验证其参赛产品/解决方案呈现的完整性与准确性，有任何缺陷需立即报告。参赛者自申请之日 

起对显著缺陷承担实时报告义务；对于潜在缺陷，一经发现也需立即报告。如果参赛者没有报告存在任何缺陷，则该产品/解决方

案将被认为是无瑕疵的。

3.如在线上展览中发现有任何不足之处，主办方须尽最大努力予以补救。 

4.任何担保声明从法定担保日开始算起12个月后失效。但不适用于重大疏忽或蓄意事件，不适用于对生命、肢体或健康造成伤

害，不适用于接受担保或违反基本合同义务。除此之外，担保声明在法定的担保期间均适用。



第五节 知识产权/侵权/处罚

直至

该争议通过法庭得到裁决。参赛者也不得将此奖项作为其产品/解决方案的宣传用途，或在法庭做出最后裁决前宣布自己获奖。



第六节 所有权的转让

1.如需要，产品的运输费用及风险由参赛者自行承担。建议参赛者为其参赛产品订购运输保险。

2.如需参赛产品在大赛结束后归还，参赛者需在申请过程中提出明确要求。在申请过程中未要求归还的产品不予归还。归还运输

的费用由参赛者承担。产品的保险价值已在申请表中注明的情况下，此费用将包含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保险费用。没有约定产品

的保险价值的，运输过程将不会为该产品投保。

如参赛者在提交产品时未注明投保金额，则该产品在评审阶段将不被投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主办方对产品的损坏、毁坏或遗失的责

任仅限于蓄意和重大过失。轻微过失责任不包括在内。

3.未获奖产品的归还最早在比赛年度的12月底进行。

4.参赛者须填写正确及完整的地址，以便主办方归还参赛者要求归还的产品。如参赛者的收件地址在比赛过程中有更改，参赛者

应立即通知主办方。如主办方因未获通知此项更改，而导致未能如期交付回程产品，则须再次收取上述归还产品的费用。主办方归

还产品时无须重复使用产品运来时使用的包装。

5.如因参赛产品的尺寸及重量导致的总运费过高，或将产生与运输费用不符的过高关税，主办方有权不发起回程运输。在这种情

况下，主办方可以安排归还，但参赛者需预付这批产品将实际产生的成本和费用。另一种选择是，参赛者可在收到主办方通知后不

迟于三周的合理延期内自行领回产品。

6.所有在申请时未要求归还的产品，其所有权将自动转让给主办方，不论其是否获奖。主办方有权将产品转交其他机构，或将产品

存档或处理。

第七节 赔偿责任/限制

1.不论法律依据为何，主办方及其高管、代表或代理人的责任均应免除。但蓄意、重大过失或对生命、肢体、健康造成损害，或者其

他严重违反合同基本义务的情形不予适用。在轻微违反合同的情况下，主办方及其高管、代表或代理人的责任均应限于典型的、可

预见的损害。

2.根据本文第七节第1条，主办方不承担对于提交产品/解决方案的监护责任，因此建议参赛者采购运输及展览保险以避免任何在

运输、评审及展览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损害、破坏、遗失或遭窃。主办方并无义务重复使用产品/解决方案交付时使用的包装。提交评

审，或在获奖产品/解决方案展览中展出的产品/解决方案，均可能被评审团成员触摸或使用，因而产生正常使用痕迹。对此，主办

方也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3.任何针对主办方的申索，均须以书面形式提出。自归还之日起3个月后，所有申索均视为失效。这不适用于重大过失或蓄意，对生

命、肢体或健康造成伤害、担保让渡或其他违反基本合同义务的情况。除此之外，该条适用于法定期限。

第八节 结束语

1.条款履行地指定为中国上海。

2.唯一管辖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。

3.以上规定全部或者部分失效时，其他规定仍然有效。

2022年9月




